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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商法》是对我国海商法制度的重塑
———为我国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单红军，　 朱作贤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００）

摘　 要：首先，简要梳理了我国《海商法》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性修订的背景与历程；其次，在阐释新《海商法》所承载
的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基础上，以对我国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为视角，重点分析新法的七大制度发
展：统一国内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确立电子运输记录法律地位、赋予符合特定条件的港口经营人以实际承运
人地位、审慎提高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明确船舶融资租赁的担保属性、完善海上保险规则以及引入反制条款；最后，
就新《海商法》的实施、配套规则制定及未来立法发展提出方向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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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８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新《海商法》）正式颁布，将于
２０２６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
扣建设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的时代使命，以高水平制
度规则为航运贸易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目标，
在充分总结过去三十余年我国航运业高速发展的经



验和海事审判积累成果的基础上，对１９９３年《海商
法》（以下简称原《海商法》）进行的系统性重塑。新
《海商法》不仅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航运法治理
论与立法实践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也标志着我国
海商法的建设发展掀开了崭新的篇章，新《海商法》
一定会为我国新时代航运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不
懈且强劲的法治动力。

曾有人认为，传统海商法的本质堪称一部船东
权益保护法［１］，此种说法失之偏颇。公允而言，参
与海上运输关系与船舶关系的各类主体的权益都得
到了法律的保护。当然，应当承认的是，从法律的整
体价值取向来观察，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其制
度设计背后的确蕴含鼓励航运业发展的公共政策，
这是几百年来各主要航运国家的国内法和相关国际
公约一以贯之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背景之下，本次对原《海商法》的修改因应新形
势的变化改变了一些传统规则，但鼓励航运业发展
的价值取向没有改变，新《海商法》实际上为航运业
的未来高质量发展构建了一个更为合理、更为全面、
更为充分的制度保障体系。整体而言，新《海商法》
对于我国航运业的建设发展是一个重大利好。
１　 《海商法》修订的历程简介

原《海商法》是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经七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是我国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后最早出台的一批
民商事立法之一，共计２７８条，是当时条文最多的法
律。该法引入了众多具有私法性质的国际海事公约
内容，规范内容涵盖航运实践中各类民商事法律关
系，堪称一部“海运民法典”，被认为是一部适应当
时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且“最与国际接
轨”的一部法律。原《海商法》实施以来，对于调整、
规范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维护各方当事人合
法权益，促进航运和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２］。
但随着时代发展，航运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
情况乃至新业态，国际海事公约也有新的发展变化，
原《海商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实际需要，亟须修改
完善。
２０１７年７月，原《海商法》的修改之路正式开

启，具体可分为交通运输部起草阶段（２０１７年７月
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司法部审核阶段（２０２０年１月至
２０２４年８月）与全国人大审议阶段（２０２４年８月至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三个阶段。在过去８年多的修订历
程中，国内各界在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上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讨论内容之广泛，讨论

气氛之热烈，在专业性很强的立法领域很是少见，以
至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最后阶段依然存在无
法形成共识的重要问题，比如，航次租船合同的章节
之争、承运人识别条款［３］的去留等等都是在最后一
刻才有了定论，这表明《海商法》的修订过程充分贯
彻了民主立法原则。

新《海商法》是众人智慧的结晶，是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波澜壮阔的航运实践与海事司法实践的结
晶，也是我国海商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化体
现［４］。新法所包含的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不仅
会为我国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保障，而且会对全球航运立法产生重要影响，该法必
将成为国际海商立法的一个重要典范。
２　 新《海商法》承载的新历史使命

本次对原《海商法》的修订可谓亮点纷呈，其中
最大亮点就是对第１条的立法宗旨进行了与时俱进
的完善，明确了新《海商法》新的历史使命，体现了
新《海商法》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
代之问”的正确回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原《海商法》第１条的规定是“为了调整海上运
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
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修订
后，新《海商法》第１条的规定是“为了调整海上运
输关系、船舶关系，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加
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
质量发展，制定本法”。

立法宗旨决定了一部法律的根本目标、基本特
色与价值内核［５］，在原《海商法》修改工作开展之初
（交通运输部起草阶段），多数观点认为原《海商法》
立法宗旨条款事关重大，不宜轻易变动。直到在司
法部审核的最后阶段，修订内容已经基本成型之际，
重新审视未经修改的原法第１条内容时发现该条包
含的立法宗旨不能够完全反映修订后海商法的根本
目标、基本特色和价值内核，遂对原法第１条内容进
行修改完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的认识有一
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

新时代海商法的历史使命与３０多年前完全一
致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海商法》出台于我
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之时，当时我国
亟待通过自己的海商法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
轨，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这是原《海商
法》所承担的使命。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已不同过往，
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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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质量发展，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良法善治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成为法律
修改的题中应有之义［６］。

新《海商法》第１条的立法宗旨充分体现了新
时代推动航运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增加
的“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不仅是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还与该法的具体修
改内容相互呼应，新《海商法》参考１９９２年《国际船
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２００１年《国际燃油污染
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及我国海事司法审判经验成
果，专门增设了“船舶油污损害责任”章节，被列为
该法第十二章。另外，新《海商法》还在船长职责
（第３７条）、船长弃船时的义务（第４０条）、强制性
救助义务范围（第１８０条）、被救助方的义务（第１８７
条）、救助方的义务（第１８９条）、特别补偿（第１９１
条）、人命救助者救助款项请求权（第１９４条）、共同
海损范围（第２０２条）等方面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做出进一步的具体要求，这些规定都充分彰显
《海商法》第１条所涵盖的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新
要求。
３　 新《海商法》保障航运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制度设计

３ １　 统一国内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适用
原《海商法》第四章仅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此种制度安排主要是考虑我国当时沿海货物运
输普遍实行计划性管理，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实
践操作存在较大差别，无法进行统一规范。时值当
下，我国沿海货物运输与国际货物运输一样，已进入
市场化运作阶段，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应
将沿海货物运输纳入新《海商法》的适用范围，在修
改过程中各方对此认识高度一致。但是，对于是否
要实现沿海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规则
的完全统一，或者多大程度上予以统一、如何统一，
存在不同看法。修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３个不同阶
段的方案：第一个阶段的方案是在第四章中单列一
节“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将其与“国际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并列，即采取形式上的“双轨”制，但具
体规范内容上可以考虑适当统一；第二个阶段的方
案是二者完全统一适用一套规则，即现行的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规则，司法部审核阶段的征求意见稿曾
采取此种做法；第三个阶段的方案是沿海“尽量”向
国际规则靠拢从而形成一套规则，仅在个别条款中
对沿海运输作不同规定。从新《海商法》的相关内
容看，这一最后方案只是对于适航义务、迟延交付、

航海过失免责与火灾免责条款作了不同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沿海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并轨”，究其原
因不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之间在运行上本质不
同，而是基于总体上有利于我国航运业发展的现实
考量。原《海商法》第四章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责任
规则主要参考借鉴的是百年前已形成的《海牙—维
斯比规则》，为了保障我国航运企业与国外航运企
业在相同或类似的规则体系下进行竞争，《海商法》
修改坚持了“现实主义”做法，即虽然１９７８年《汉堡
规则》与２００８年《鹿特丹规则》代表未来海上货物
运输法的发展方向，但我国不会率先舍弃《海牙维
斯比规则》的国际主流做法。因此，新《海商法》第
四章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规定依然采用了与国
际接轨的有利于我国航运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旧规则
体系。与之不同的是，我国沿海货物运输法律对于
承运人责任一直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如将沿海运输
承运人的归责原则直接改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
“不完全过失责任”，不但船货利益平衡会出现剧烈
的变动，而且也不符合运输法律发展的规律与方向，
即在应对海上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承运人的
责任应当趋向严格而非相反。新《海商法》最后采
用了一个折中处理方案，即将国内沿海货物运输的
归责原则从“严格责任制”改为“完全过错责任制”，
从而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有所区别。
３ ２　 专门规范电子运输记录

随着航运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市场参与者对于
电子提单的接受度不断增加，许多从事国际运输的
船公司、港口、银行和保险公司开始大量采用电子提
单。目前，在海运领域，国际保赔集团（ＩＧ）认可的
电子平台有１２个，包括我国中远海运集团参与的和
易孚电子提单系统等。海运提单电子化的不断推广
使用必然要求法律因应发展，为此，新《海商法》第
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在参
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
法》及《鹿特丹规则》的基础上，在第五节增设了“电
子运输记录”规定。该第五节共有５个条款，明确
了电子运输记录的定义与法律效力，确立了功能等
同原则与不歧视原则，并规范了签发、使用与转换的
基本条件及记载内容。这标志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
律从“纸质单证时代”迈入“纸质与数字并存”的新
阶段，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此项制度创新为航运数字化转型提供核心
制度保障，破解合法性障碍。提单不仅仅是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的证明，而且具有权利凭证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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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提单等数字化单证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原有法律
体系中未能得到明确承认，导致实践中存在效力认
定不清、司法裁判依据不足等突出问题。新《海商
法》从根本上消除了长期以来制约航运单证电子化
发展的核心法律障碍。

二是此项制度创新有助于提升国际贸易效率与
安全，增强我国航运供应链的竞争力。电子运输记
录可实现瞬时传输与交付，能有效缓解长期困扰航
运实践的“货等单”的难题，有助于加速货物周转与
资金回收、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通过利用区块链等
技术手段，能够构建更为坚固的信任机制，有效防范
单证伪造、篡改等传统海运欺诈风险，提升我国供应
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３ ３　 赋予港口经营人实际承运人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沿海港口总体规模世界领先，已经发
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港口大国［７］。基于港口对保障
我国物流供应链安全稳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必
要在海商法的制度体系中适当考虑港口经营人的合
理利益诉求，以保障我国港口大国的合法利益和港
口高质量发展。

港口经营人参与对原《海商法》修订非常积极，
强烈建议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章中对“港口作
业合同”进行系统规定，具体诉求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对于港口作业导致的货物灭失或损坏等责任，
港口经营人应当享有与承运人同样的抗辩及单位责
任限制的权利；其二，明确港口经营人对于港口作业
货物所享有的留置权不与货物所有权挂钩；其三，明
确港口经营人交付货物的对象，实践中港口经营人
是依据自身签订的港口作业合同、仓储合同或其签
发的仓单交付货物，还是需要尊重承运人所签发的
提单所具有的权利凭证效力并依据提单交付货物，
可能意见不一致。

反对港口经营人前述诉求的意见认为，港口作
业合同本质上不属于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修订
原《海商法》时不宜对港口作业合同和港口经营人
的权利进行规定。后经过多轮讨论，最终采取的方
案是参考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最新成果———
２００８年《鹿特丹规则》中海运履约方的制度设计，扩
大实际承运人的内涵与外延，使得接受承运人委托
从事货物装卸、保管等业务的港口经营人具备实际
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可以享受承运人的抗辩理
由和单位限制赔偿责任等权利。由此不难看出，港
口经营人的第一个诉求部分得以满足，此种方案最
后被各方接受的主要理由有二：一则在法理层面上
该规则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承运人与其履行辅助

人承担同样的责任有助于避免货损方技巧性择诉情
况的发生；二则在实际结果上港口经营人在特定条
件下享受单位责任限制等权利，对于我国作为港口
大国的利益维护总体上也是有利的。
３ ４　 审慎提高责任限额

随着人类应对海上风险能力的提升，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的国际立法总趋势是不断提高责任限额。
本次《海商法》修改因应“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
相关责任限额予以提高，这是在综合考虑新时代加
强对受害者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利的保护、我国航运
企业的承受能力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等因素的
基础上，审慎作出的修改，并未直接将限额提高至国
际最高水平。

立法过程中，如何确定合理的责任限额是考验
立法者智慧的一个难题，本次修改《海商法》对这个
问题的处理是务实的，是基于总体上应有利于我国
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考虑，并参考相关公约的规定
作出的选择，具体如下：

一是对于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单位责任限额
维持不变，继续坚持国际上多数海运国家采用的
《维斯比规则》限额，而并没有改采《汉堡规则》或
《鹿特丹规则》的较高限额。

二是原《海商法》中有关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
对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是参照我国参加的
《１９７４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１９７６年
议定书》规定的金额为４６ ６６６ ＳＤＲ的限额，并且该
限额只适用于国际海上旅客运输。沿海旅客运输承
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交通运输部另行规定，金额
仅为４万元人民币。由于前述限额不仅远远低于世
界上很多国家采用的限额，也明显低于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本次对原《海商法》修改参考了
《修正１９７４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的
１９９０年议定书》（以下简称《雅典公约１９９０年议定
书》）规定的限额，将旅客人身伤亡责任限额标准提
升至１７５ ０００ ＳＤＲ，并取消了我国国际与沿海不同
限额标准的双轨制做法。

三是原《海商法》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参考了
《１９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以下简称
ＬＬＭＣ１９７６）的规定。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通
货膨胀等因素使得该责任限额已不能较好地平衡各
方利益，特别是在涉及燃油污染损害赔偿情况时，该
责任限额非常不利于海洋环境的恢复与保护。为解
决前述问题且本着审慎原则，本次对原《海商法》的
修改，没有参照《１９７６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２０１２
年议定书》的限额规定将责任限额标准根据船舶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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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同提高至原来的２ ６倍至９倍，而是参照《１９７６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１９９６年议定书》的限额规
定，将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标准提升至原有限额的
１ ５倍至２ ４倍。

３ ５　 合理设计船舶融资租赁法律规范
克拉克森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４年年末，

中国融资租赁公司的船舶总量为２ ９８３艘共计１ ７
亿总吨，资产价值约为１ ６１１亿美元，占全球船队价
值的８％ ［８］。在原《海商法》起草时，我国船舶融资
租赁业尚未起步，因此原《海商法》没有关于船舶融
资租赁合同的专门规定。随着我国船舶融资租赁业
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从法律层面对船舶租赁合同作
出专门规定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在对原《海商法》修订初期，一度曾把船舶融资
租赁合同当作一种普通的租赁合同来看待，如《海
商法》（修改送审稿）在“船舶租用合同”一章（原
《海商法》该章调整的是“定期租船合同”与“光船租
赁合同”）中引入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仅在第
１８０条与１８１条对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作出两处不同
于光船租赁合同的例外规定。随着对船舶融资租赁
业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认识的深入，立法机构逐渐
认识到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不仅完全有别于光船租赁
合同，而且具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与金融
属性，船舶融资租赁合同遂被从第六章“租船合同”
移到第二章“船舶”第８条“船舶所有权”第２款加
以规范。新《海商法》此款规定言简意赅，与我国
《民法典》对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完全一致。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融资租赁出租
人所享有的形式上的所有权实际上发挥的是具有物
权效力的担保功能，出租人的权利将因此得到更为
充分的保护。
３ ６　 全面完善海上保险法律规则

航运业是最具保险意识也是最需要保险保障的
行业，离开了保险保障，勃勃生机的航运活动将寸步
难行。新《海商法》海上保险规则体系得到了全面
完善，将为航运业有效分散海上风险提供更加充分
健全的法律保障。具体而言，新《海商法》海上保险
规则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统一船舶建造保险的法律适用。为了解决
船舶建造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避免因该类
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性质不同、事故发生的船舶
建造阶段不同而导致《保险法》与原《海商法》都有
可能适用的结果，参考国际上一般做法，新《海商
法》明确将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纳入“海上保险合同”
一章的适用范围。

二是重构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新《海商法》在
第２４９条新增了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但只有在
被保险人提出要求的情形下，保险人才需要对于该
类条款予以明确说明。这表明海上保险人所负担的
仅是“被动说明义务”，此与《保险法》下普通保险所
规定的保险人“主动说明义务”有本质区别。主要
考虑是，海上保险属于典型的商业保险，保险人对所
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等与被保险人有重大利
益关系的格式条款都主动一一加以说明，不符合商
业活动的交易习惯与效率原则。

三是缓和保证制度的严苛性。新《海商法》下
保险人不能简单以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为由直接否定
其保险赔偿责任，而是应进行因果关系考量，如违反
保证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影响，则保险人应当继
续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四是完善海上预约保险合同的规定。新《海商
法》明确了海上预约保险合同属于保险人与被保险
人之间订立的一种长期保险协议，可以直接产生保
险上的义务与责任。在预约保险合同范围内的每一
次运输，保险人的责任是自动开始的，非故意的漏
报、晚报或者错报，不影响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要求保
险赔偿的权利。
３ ７　 增设反制条款

新《海商法》“附则”第３０８条的规定是一个反
制条款，是在对原《海商法》修订的最后审议阶段才
加入的条款。对于是否在新《海商法》中增设反制
条款，有专家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海商法》系民
法的特别法，且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
运条例》（以下简称《国际海运条例》）已经有了反制
条款，因此《海商法》没有必要再加入此类条款。此
种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地缘政治冲突
不断的大背景下，通过高位阶立法有力反制针对我
国航运业、造船业等领域的非法打压、遏制或其他违
反国际法的不当限制性措施，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企
业正当权益是必然之举。新《海商法》的性质定位
是私法，但其不完全是纯粹的私法，如其条文中还包
含有船舶国籍、沿海运输权保留、船舶登记、船员管
理、船长海上人命救助义务等２０余条行政法性质的
条款，增加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并且是维权急需的反
制条款并不会改变其法律属性。况且，《国际海运
条例》的法律位阶不高，船舶建造领域的反制也不
属于该条例的适用范畴。故，在新《海商法》中增设
反制条款可以统摄整个航运领域的反制措施，对于
完善我国反制法律体系，依法采取反制措施，保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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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海上运输领域和船舶建造领域的合法利益意义
重大。
４　 结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纸面法律要成为现实中
能够真正助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规则还有一
段很长的路要走。新《海商法》的修订完成之后，诸
多重要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应对新《海商法》进行全面的宣介、学习与
正确理解，特别是要避免脱离立法原意对条文作出
错误解读。

二是应尽快制定新《海商法》的有关配套规定。
比如，根据新《海商法》第８５条的授权，在新《海商
法》于２０２６年５月１日生效之前，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国家网信主管部门及时出台可转让电子
运输记录的具体操作规范标准，以保证电子提单制
度的顺利落地。

三是新《海商法》修订过程中因未能形成共识
而有意回避的一些重要争议问题亟待通过最高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释加以明确，比如雇佣救助是否属于
海难救助、非漏油船是否需要直接向受损方承担一
定赔偿责任问题等。

四是对于新《海商法》留下的制度空白，需要及
时进行立法补充。在修法过程中曾有强烈意见建议
将内河运输以参照适用沿海运输的方式纳入《海商
法》，最后未被采纳。为促进我国内河航运的高质
量发展，有必要将内河运输民商事制度的构建纳入
立法规划；另外，因应智能航运的快速发展，关于智
能无人船和岸基操作中心法律地位等问题也亟待开
展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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